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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述摘要書面申述摘要書面申述摘要書面申述摘要  

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眾諮詢展開前收到的申述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眾諮詢展開前收到的申述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眾諮詢展開前收到的申述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眾諮詢展開前收到的申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1 一項申述建議：  

 

(a)   維持 5 個地方選區的現有

分界，以保存社區聯繫，

並避免引起混淆；  

(b) 維持香港島、九龍區及新

界區的現有議席數目 (香

港島 6 席、九龍區合共 9

席及新界區合共 15 席 )，

因為人口變遷應不大；以

及  

(c)  維持九龍西及九龍東的現

有 議 席 數 目 (九 龍 西 4

席、九龍東 5 席 )。為使

這兩個地方選區更接近人

口數目規定，選管會可考

慮把部分區議會選區範圍

從九龍西的九龍城區轉撥

到九龍東，因為：  

 

(i)  減 少 某 一 地 方 選 區

的議 席數 目 意味 着

該選 區在 立 法會 內

的代 表性 會 減少 ，

居民 向立 法 會議 員

求助 的機 會 亦會 減

少；  

(ii ) 如 維 持 現 狀， 九 龍

西和 九龍 東 的人 口

推算 數字 將 仍在 法

定準 則所 訂 的相 關

所得數目的 +15%幅

度之內；以及  

(iii ) 預 計 九 龍 東 的 人 口

在未 來五 年 將會 增

加。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項而言：  

接納接納接納接納此項建議。根據選管會的臨時建

議，香港島、九龍區及新界區的議席

數目將維持不變。  

 

就 (c)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  

 

(i)  政治因素不在考慮之列；  

(ii ) 儘管按照現狀，九龍西和九龍東

偏離所得數目的幅度仍在法例限

定的 +15%之內 (分別為 +10.75%

及 -12.37%)，但與臨時建議的偏

差 幅 度 (-11.40% 及 +9.45%) 相

比，仍不及後者接近所得數目。

維持現狀的建議可能違反維持現狀的建議可能違反維持現狀的建議可能違反維持現狀的建議可能違反《《《《選管選管選管選管
會會會會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第第第第 20(1)(a)條所訂的法條所訂的法條所訂的法條所訂的法
定準則定準則定準則定準則。。。。該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須使地方須使地方須使地方須使地方
選區的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選區的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選區的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選區的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內內內，，，，盡量接近盡量接近盡量接近盡量接近所得數目所得數目所得數目所得數目；  

(iii ) 為公平和一致起見，選管會認為

必須依照推算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的人口預測數字進行是次

劃界工作。根據既定做法，選管

會認為不宜考慮未來的人口趨

勢；以及  

(iv) 鑑於法例規定須保存地區的社區

獨特性及地方聯繫，選管會認為

沿着區議會選區範圍的分界分拆

現有地區並不可取，而且會令有

關選民感到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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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期內收到的申述諮詢期內收到的申述諮詢期內收到的申述諮詢期內收到的申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2 202 項申述建議：  

 

(a)  維持 5 個地方選區的現

有分界，以保存社區聯

繫，並避免引起混淆；

以及  

(b) 維持九龍西和九龍東的

現有議席數目 (九龍西 4

席 ， 九 龍東 5 席 )， 因

為：  

 

(i)  兩個地方選區的預

測人口相差不大；  

(ii ) 減少某一地方選區

的議席數目，意味

着該選區在立法會

內 的 代 表 性 會 減

少，熟悉居民需要

並可供他們尋求協

助的立法會議員將

減少。此舉有損社

區穩定，並對投票

率產生負面影響；  

(iii ) 若維持現狀，九龍

西和九龍東的人口

推算數字將仍在法

定準則所訂的相關

所得數目的 +15%幅

度之內；  

(iv)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

的工作量將更趨沉

重，而酬金卻並無

增加，他們為居民

提供的服務將受到

不良影響；  

(v) 增配一個議席予九

龍西可能會吸引原

先甚少為該地方選

區服務的人士空降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維持九龍西和九龍東現有議席

數目的建議，因為：  

 

(i)   雖 然 兩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人 口 推

算 數 字 相 差 不 大 ， 但 九 龍 西

的 人 口 較 多 ， 如 獲 分 配 的 議

席 少 於 九 龍 東 ， 則 會 對 該 地

方選區不公平；  

( i i )   政治因素 (例如劃界對現任立

法 會 議 員 、 有 意 加 入 立 法 會

的人士和政黨的影響 )不會在

考慮之列；  

(iii )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並 沒 有 涉

及 修 改 現 有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

因而不會影響 5 個地方選區

的 社 區 完 整 性 。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已 充 分 顧 及 保 存 社 區

獨特性及地方聯繫；  

( i v )   欠缺有力理據證明減少 1 個

立 法 會 議 席 會 損 害 九 龍 東 地

方選區的社區聯繫；  

( v )   儘 管 按 照 現 狀 ， 九 龍 西 和 九

龍 東 偏 離 所 得 數 目 的 幅 度 仍

在法例限定的 +1 5%之內 (分別

為 + 10 . 7 5 %及 - 12 . 37 % )， 但 與

臨 時 建 議 的 偏 差 幅 度      

( - 1 1 .4 0 %及 +9 .4 5 %)比 較 ， 不

及 後 者 接 近 所 得 數 目 。 維 持維 持維 持維 持
現 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現 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現 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現 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 《《《《 選 管選 管選 管選 管
會 條 例會 條 例會 條 例會 條 例 》》》》 第第第第 20( 1) (a )條 所 訂條 所 訂條 所 訂條 所 訂
的 法 定 準 則的 法 定 準 則的 法 定 準 則的 法 定 準 則 。。。。 該 條 文 規 定該 條 文 規 定該 條 文 規 定該 條 文 規 定 ，，，，
地 方地 方地 方地 方 選 區 的 人 口 在 切 實 可 行選 區 的 人 口 在 切 實 可 行選 區 的 人 口 在 切 實 可 行選 區 的 人 口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的 範 圍 內的 範 圍 內的 範 圍 內 ，，，， 應應應應 盡 量 接 近盡 量 接 近盡 量 接 近盡 量 接 近 所 得所 得所 得所 得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vi)  為 了 公 平 和 一 致 起 見 ， 選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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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到該區參選。這些

人士以往與選民的

溝通有限，所提供

的 服 務 質 素 會 欠

佳。由於選民不熟

悉這類候選人，可

能會拒絕投票，或

盲目投票，這將有

損 香 港 的 選 舉 發

展；  

(vi) 選管會的臨時建議

對長期為有關居民

服務的準候選人不

公平；  

(vii) 雖然在二零零八年

立法會選舉中，九

龍西的議席數目會

有所增加，但下屆

卻可能會減少，居

民將需要適應所屬地

方選區的立法會議員

經常轉變； 

(viii)  預計九龍東的人口

在未來五年將會增

加； 

(ix) 不單九龍西地方選

區的人口會增加，

新界西地方選區的

人口亦然；  

(x) 關於九龍未來發展

的資料不多；以及  

(xi) 選 管 會 應 維 持 現

狀，直至政制改革

展開。  

 

(與第 18 項大致相同 ) 

 

(c)  其中一項申述質疑九龍西和

九龍東地方選區預測人口的

準確性。 

(d) 其中一項申述認為一個

會 認 為 必 須 依 照 推 算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人 口 預

測 數 字 進 行 是 次 劃 界 工 作 。

根 據 既 定 做 法 ， 選 管 會 認 為

不宜考慮未來的人口趨勢；  

(vii) 雖 然 新 界 西 的 人 口 亦 有 增

加 ， 但 該 選 區 已 獲 分 配 法 定

上限的 8 個議席，不能再多

得 1 個議席，但此情況卻不

適 用 於 九 龍 西 地 方 選 區 ； 以

及  

(viii)  有支持臨時建議的意見。  

 

就 (c)項而言：  

選管會使用的人口預測數字由專為劃

界工作設立的專責小組提供。專責小

組在利用有系統的方法編製有關數據

前，曾進行全面的研究，並已顧及二

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最新結

果。因此，選管會認為，專責小組所

提供的正式數據依然是劃界工作唯一

及具權威性的依據。  

 

就 (d)項而言：  

選管會一向的既定做法，是就劃界建

議進行一個月諮詢，此舉符合法例規

定的最低要求。  

 

就 (e)項而言：  

請同時參閱第 1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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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月的諮詢期太短。  

(e)  一項申述與 第 11 項相

同，但另外提出，所有

地方選區的分界及議席

數目應維持不變，原因

是九龍東和九龍西地方

選區的人口數目接近，

而且均在 +15%的許可幅

度之內。  

 

3 (a)  一項申述建議把九龍城

和土瓜灣從九龍西轉撥

到九龍東，使九龍西地

方選區得到 4 個議席，

九龍東地方選區則得到 5

個議席。  

( b )  一項申述建議把九龍西

一些較小的區議會選區

範圍轉撥到九龍東，以

便維持這兩個選區的現

有議席數目，令兩個地

方選區的人口得以更接

近所得數目，並使居民

可由相同的立法會議員

向他們提供服務，而且

選民亦不會感到混淆。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此項申述，因為：  

 

(i) 如根據 (a)項所述，把整個九龍

城 地 方 行 政 區 (人 口 ： 362,200

人 )從九龍西轉撥到九龍東，九

龍東的修訂人口將為 1,380,900

人，可得到 6 個議席，但九龍

西的修訂人口將為 667,800 人，

只可得到 3 個議席。這將違反

每個地方選區應有 4 至 8 個議

席的法例規定 (《立法會條例》

第 19(2)條 )，因此不能予以接

納；以及  

 

(ii)  雖然 (a)項申述沒有指明“土瓜

灣”區的分界，而 (b)項申述亦

沒有註明擬轉撥的區議會選區

範圍的名稱，但有關地區位於

九龍城地方行政區內的啟德區

議會選區範圍的分界內。啟德

區 議 會 選 區 範 圍 的 人 口 為

17,000 人，毗連觀塘地方行政

區。把該選區範圍從九龍西轉

撥到九龍東，根據兩個地方選

區的修訂人口 (分別為 1,013,000

人及 1,035,700 人 )，將可分別取

得 4 及 5 個議席，九龍西的人

口偏差幅度將為 +8.92%，而九

龍東則為 -10.91%(而不是臨時建

議所得出的 -11.40%及 +9.54%)。

由 於 偏 差 幅 度 得 到 的 改 善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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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微，並不值得為此重劃分界，

同時，分拆一個地方行政區的

建議不利保存社區完整性，並

有違選管會的工作原則。  

 

(請同時參閱第 2 項 )  

4 一項申述：  

 

(a)  反對減少九龍東地方選

區 1 個議席，因為：  

 

(i) 九 龍 東 及 九 龍 西 地

方行政區的 人口只

相差 11,300 人，差

幅甚微；以及  

(ii)  有 關 安 排 會 影 響 在

九龍東地方 選區服

務多時並有 意參選

的人士。  

 

申述建議把西貢地方行政區

從新界東轉撥到九龍東，令

九龍東得以維持 5 個議席。  

 

(b) 建議把部分地區從新界

西轉撥到九龍西；以及  

(c)  建議把離島地方行政區

從 新 界 西 轉 撥 到 香 港

島。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此項申述，因為：  

 

就 (a)項而言：  

(i)  儘管九龍西及九龍東的人口推算

數字差距較小，但如分配給九龍

西的議席少於九龍東，則會對九

龍西不公平；  

(ii ) 政治因素不在考慮之列；以及  

(iii ) 選管會曾考慮有關讓九龍東吸納

屬於新界東的西貢地方行政區的

方案 (見附錄 III 方案 13)，但認

為這個建議不宜採納，因為修訂

的偏差幅 度 (+9.15%及 -11.40%)

與臨時建議的有關數字 (+9.54%

及 -11.40%)大致相同。由於偏差

幅度得到的改善甚微，並不值得

為此重劃地方選區分界。  

 

就 (b)及 (c)項而言 :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此舉會導致把

一個地區併入在地方特色及社區聯繫

方面都與其截然不同的地方選區。  

 

根據選管會的工作原則，香港島、九

龍及新界一向被視為屬不同類別的地

區，因此應分開處理。  

 

(與第 24 項內的 (a)項相同 ) 

 

5 一項申述支持臨時建議，因

為：  

 

(a)  建議符合法例規定；  

(b)  選 管 會 不 考 慮 政 治 因

素，因此能作出公平的

支持的意見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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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建議；以及  

(c)  選民無需適應新轉變，所受

到的影響可減至最少。 

 

6 一項申述支持選管會就 5 個

地方選區的分界及香港島地

方選區的議席數目提出的臨

時建議。  

支持的意見備悉。  

7 一項申述支持選管會就 5 個

地方選區的分界，及香港島、

新界東及新界西地方選區的

議席數目提出的臨時建議。

該項申述又認為更改地方選

區的現有分界可能會影響投

票率。  

 

支持的意見備悉。  

8 一項申述：  

 

(a) 支持臨時建議 (包括各地

方選區的分界、名稱及

議席數目 )；以及  

(b) 建議日後把許可的偏差

幅 度 從 +15% 下 調 至

+10%(因後者較受國際認

可 )。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項而言：  

有關建議涉及修訂《選管會條例》，

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9 兩項申述支持選管會臨時建議

中九龍東和九龍西地方選區議

席的數目。  

 

支持的意見備悉。  

10 一項申述：  

 

(a)  支持給予九龍西地方選

區 5 個議席，因為需要

較多立法會議員來處理

九龍西的各種問題；  

(b) 反對減少九龍東地方選

區的議席；以及  

(c)  建議：  

 

(i)  增加 地方 選 區的 議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會使議席總數

變為 31 席，超出法例限定的 30 席。  

 

就 (c)項而言：  

所提事項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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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席總數；  

(ii ) 主 動 進 行 政 制 改

革；  

(iii ) 修改 深水 埗 區和 葵

青區 之間 的 地方 行

政區 分界 ， 並相 應

修改 九龍 西 與新 界

西之 間的 地 方選 區

分界；以及  

(iv) 在每 區設 立 立法 會

議員 綜合 辦 事處 ，

為需 要協 助 的居 民

提供服務。  

 

(與第 20 項相同 ) 

 

11 一項申述支持臨時建議，把

離島區保留在新界西地方選

區。該項申述反對有建議把

離 島 區 納 入 香 港 島 地 方 選

區，因為：  

 

(i)  離 島 區 是 新 界 的 一 部

分；以及  

(ii )  該區在居民生活習慣和

傳統文化方面都與新界

有密切聯繫。  

 

支持的意見備悉。  

12 一項申述：  

 

(a)  建議無論政制發展的進

度如何，都要按照人口

變遷和社區發展，檢討

有關地方選區總數和各

地方選區議席數目的現

行法定準則；  

(b) 認為分配予新界西、九

龍西及九龍東地方選區

的議席數目不理想，因

為新界西人口眾多，而

兩個九龍選區的人口差

就 (a)項而言：  

有關建議涉及修訂《立法會條例》，

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就 (b)項而言：  

見第 2、 4、 15、 24 至 26 項。  

 

就 (c)項而言：  

有關建議涉及修訂《選舉 (舞弊及非

法行為 )條例》，不屬選管會的管轄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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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別均不大；以及  

(c)  建議簡化候選人在提交

的選舉開支申報書中，

因大意而有所遺漏或出

錯的情況下尋求寛免的

程序。  

 

13 一項申述：  

 

(a) 建 議 立 法 會 選 舉 採 用

“得票最多者當選”方

法，並全民普選所有立

法會議員；  

(b) 認為應讓立法會議員有

充足的時間討論政府所

提出的條例草案；以及  

(c) 反對不就《截取通訊及

監察條例》進行公眾諮

詢。  

 

所提事項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14 一項申述支持臨時建議，並

認為：  

 

(a) 日後如果地方選區的議

席總數增加，便應分配

更多議席予新界西地方

選區，因為該區的人口

不斷增加；以及  

(b) 應取消功能組別，有關

議席應在二零一二年按

人口比例分配予地方選

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a)項而言：  

未來各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將按日

後人口推算數字來分配。  

 

就 (b)項而言：  

有關事項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15 一項申述建議：  

 

(a) 把新界西分為兩個地方

選區，分別獲配 5 個和 4

個議席，九龍西和九龍

東各有 4 個議席，而香

港島則有 6 個議席；或  

(b) 把新界分為 3 個地方選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該項申述，因為有關建議會產

生 6 個地方選區，超過《立法會條

例》所訂的 5 個地方選區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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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區，分別獲配 5、 5 和 6

個議席；九龍西和九龍

東各有 4 個議席；而香

港島則有 6 個議席。  

 

理據如下：  

 

(i) 各地方選區的人口和議

席數目差別很大，對立

法會議員不公平；  

(ii ) 新 界 西 的 人 口 不 斷 增

加，但只獲分配與上一

屆 選 舉 相 同 數 目 的 議

席；  

(iii ) 新 界 西 的 地 理 範 圍 甚

大；以及  

(iv)  政府難以就新界西的事

務與 8 位立法會議員協

調。  

 

16 一項申述：  

 

(a)  支 持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維持區界不變，及

九龍東和九龍西地方選

區各獲分配 4 個和 5 個

議席，因為臨時建議符

合法定要求，而各地方

選區也是按照其人口推

算 數 字 獲 分 配 議 席 數

目；  

(b) 建議選管會可向公眾披

露更多關於人口預測的

詳細資料；以及  

(c)  選管會可考慮在公開諮

詢大會上，派發法例規

定和工作原則等參考資

料，並確保諮詢大會的

參加者只集中討論劃界

工作。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及 (c)項而言：  

意見備悉，日後檢討時會作參考之

用。法定要求和工作原則其實已收錄

在諮詢文件內，文件可從選管會網頁

下載，也可在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

事務處、郵政局、公共屋邨辦事處和

公共圖書館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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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17 一項申述以為二零零八年立

法會選舉的地方選區有 6 個

來 自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額 外 議

席，並就如何分配這些議席

提出下述兩個方案：  

 

(a) 每個地方選區分配 1 個

額外議席；或  

(b) 按地方選區已登記選民

人數分配額外議席。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該項建議，因為二零零八年立

法會選舉並沒有增加地方選區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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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公開諮詢大會上所作的口頭申述摘要公開諮詢大會上所作的口頭申述摘要公開諮詢大會上所作的口頭申述摘要公開諮詢大會上所作的口頭申述摘要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18 十項申述建議：  

 

(a) 維持 5 個地方選區的現

有分界，以保存社區聯

繫，並避免引起混淆；

以及  

(b) 維持九龍西和九龍東的

現有議席數目 (九龍西 4

席， 九 龍 東 5 席 )， 因

為：  

 

(i)  兩個 地方 選 區的 人

口預測相差不大；  

(ii ) 減 少 某 一 地 方 選 區

的議 席數 目 意味 着

會減 少該 選 區在 立

法會 內的 代 表性 ，

熟悉 居民 需 要並 可

供他 們尋 求 協助 的

立法 會議 員 人數 較

少， 此舉 有 損社 區

穩定；  

(iii ) 如維 持現 狀 ，九 龍

西和 九龍 東 的人 口

推算 數字 將 仍在 法

定準 則所 訂 的有 關

所得數 目的 +15%幅

度之內；以及  

(iv) 預計在未來 5至 10年

內， 九龍 東 的人 口

會增加。  

 

(c)  其中一項申述認為，如

選管會的臨時建議涉及

更 改 現 時 議 席 分 配 情

況，便應延長公眾諮詢

期，讓市民有更多時間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維持九龍西和九龍東現有議

席數目的建議，因為：  

 

( i )  雖 然兩個地 方 選區 的人口 推算

數 字相差不 大 ，但 九龍西 的人

口 較多，如 獲 分配 的議席 較九

龍東為少，將對該區不公平；  

(ii ) 政治因素 (例如劃界對現任立法

會 議員、有 意 加入 立法會 的人

士和政黨的影響 )不會在考慮之

列；  

(iii ) 選管會的臨時建議並沒有涉及修

改現有地方選區分界，因而不會

影響 5 個地方選區的社區完整

性。選管會的臨時建議已充分顧

及保存社區獨特性及地方聯繫；  

(iv)  欠缺有力理據證明減少 1 個立法

會議席會損害九龍東地方選區的

社區聯繫；  

(v) 儘 管 按 照 現 狀 ， 九 龍 西 和 九 龍   

東偏離所得數目的幅度仍在法定

限制的 +15%之內 (分別為 +10.75%

及 -12.37%)，但與臨時建議的偏

差幅度 (-11.40%及 +9.45%)比較，

不及後者接近所得數目。維持現維持現維持現維持現
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狀 的 建 議 可 能 違 反 《《《《 選 管 會 條選 管 會 條選 管 會 條選 管 會 條
例例例例》》》》第第第第 20(1)(a)條所訂的法定準條所訂的法定準條所訂的法定準條所訂的法定準
則則則則。。。。該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地方地方地方地方選區的人選區的人選區的人選區的人
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應應應應盡量盡量盡量盡量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所得數目所得數目所得數目所得數目；  

(vi)  為了公平和一致起見，選管會認

為必須按照推算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的人口預測進行是次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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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考慮建議。  

 

(與第 2 項大致相同 )  

界工作。根據既定做法，選管會

認為不宜考慮未來的人口趨勢；

以及  

(vii)  有支持臨時建議的意見。  

 

就 (c)項而言：  

選管會一向的既定做法，是就劃界

建議進行一個月諮詢，此舉符合法

例規定的最低要求。  

 

19 一項申述：  

 

(a)   建議維持所有地方選區

的分界和議席不變，因

為偏離的幅度並未超出

許可的限度；以及  

(b)  支持不把離島區撥入香

港島地方選區，因為兩

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和習

俗各異。  

 

就 (a)項而言：  

見第 2 項。  

 

就 (b)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20 一項申述：  

 

(a)  支持給予九龍西地方選

區 5 個議席，因為需要

較多立法會議員來處理

這個選區的各種問題；  

(b)  反對減少九龍東地方選

區的議席；以及  

(c)  建議：  

 

(i)  增加 地方 選 區 的 議

席總數；  

(ii ) 主 動 進 行 政 制 改

革；  

(iii ) 修改 深水 埗 與葵 青

區之 間的 地 方行 政

區分 界， 並 相應 修

改九 龍西 與 新界 西

之間 的地 方 選區 分

界；以及  

就 (a)項而言：  

支持的意見備悉。  

 

就 (b)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此項建議，因為議席總數將

變成 31 席 ， 超 出 法 例 限 定 的 30

席。  

 

就 (c)項而言：  

所提事項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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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iv)  在每 區設 立 立法 會

議員 綜合 辦 事處 ，

為需 要協 助 的居 民

提供服務。  

 

(與第 10 項相同 ) 

 

21 一項申述建議增加地方選區

的議席總數。  

 

所提事項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22 一項申述建議把九龍西和九

龍東地方選區合併為一個地

方選區，以免分布不均，九

龍的居民亦有較多立法會議

員可供他們尋求協助。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這項申述，因為此建議令全

港只有 4 個地方選區，違反劃分 5

個地方選區的法例規定。  

 

(與 23(b)項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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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  

立法會議員發表的意見立法會議員發表的意見立法會議員發表的意見立法會議員發表的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23 

 

一項申述建議：  

 

(a) 由於九龍東和九龍西地方

選區的人口差別甚微，因

此建議重新劃定該兩個地

方選區的分界，使分配予

該兩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

目維持不變；以及  

(b) 把九龍東和九龍西合併為

一個地方選區，因為考慮

到整個香港島也是一個地

方選區。  

就 (a)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該項建議，因為如果把整個九

龍城區 (人口： 362,200 人 )由九龍西

轉撥到九龍東，則九龍東的修訂人口

會達 1,380,900 人，可獲得 6 個議

席 ， 但 九 龍 西 的 修 訂 人 口 則 會 是

667,800 人，只可獲得 3 席。此舉違

反相關的法定要求，即每個選區應有

4 至 8 個議席 (《立法會條例》第

19(2)條 )，因此不能接納。如果把地

方行政區的一部分轉撥到九龍東，便

會涉及分拆一個地方行政區，不利於

保存社區完整性，也違反選管會的工

作原則。  

 

就 (b)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該項建議，因為如果把九龍東

和九龍西合併為一個地方選區，則全

港只會有 4 個地方選區，違反須劃分

5 個地方選區的法例規定。  

 

24 

 

一項申述建議：  

 

(a) 調整現時新界西的地方選

區分界，以便能把多出的

人 口 轉 撥 到 其 他 地 方 選

區，例如可把離島區從新

界西轉撥到香港島；以及  

(b) 可以把將軍澳地區從新界

東 的 西 貢 區 轉 撥 到 九 龍

東。  

就 (a)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該項建議，因為此舉會把一個

地方行政區併入在地方特色和社區聯

繫方面與其截然不同的地方選區。  

 

根據選管會的工作原則，香港島、九

龍和新界一向被視為屬不同類別的地

方，因此應分開處理。  

 

就 (b)項而言：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該項建議，因為建議涉及分拆

一個地方行政區，不利於保存社區完

整性，也違反選管會的工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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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申述內容  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選管會的觀點  

25 

 

一項申述基本上與第 24(a)項

相同，但指出選管會過去曾

考慮把元朗區納入兩個地方

選區中。  

 

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不接納分拆元朗區的建議，因為此舉

不利於保存社區完整性，也違反選管

會的工作原則。  

26 

 

四項申述建議修訂法例，讓

新界西可以獲 9 個議席，得

到更公平的對待。政府和選

管會應以更靈活的方式進行

劃界工作。  

 

所提事項不屬選管會的管轄範圍。  

 


